
呈现三大特点
“总体来看，新‘儿纲’根据近

十年来的一些新情况、 新要求，对
于未来十年儿童发展工作作出重
要部署。 ”在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
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
任苑宁宁看来，新“儿纲”三大特点
值得关注。

一是增加新领域新内容，积极
回应群众关切。 针对过去十年一直
存在以及新出现的问题，新“儿纲”
及时将实践中的一些新举措、新做
法加以吸收上升为相关内容。

二是落实法律规定，体现出立

法的新变化、新趋势。新“儿纲”根据
新颁布、新修订的一系列法律，包括
民法典、刑法修正案（十一）、未成年
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
提出了相对来说较为具体的贯彻落
实措施。

三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作为
我们国家未来十年儿童发展的总体
纲要，新“儿纲”为未来实践探索指
明了方向。 为适应未来十年儿童工
作发展方向，新“儿纲”在预测可能
出现的问题的同时， 还提出了具有
前瞻性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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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

凸显三大导向
对于这份关系到未来十年我国亿

万儿童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预
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理事、华东政法大
学《青少年犯罪问题》编辑部编务主任
田相夏认为，新“儿纲”的理念导向更加
科学、问题导向更加清晰、责任导向更
加具体。 由此，也会对我国未成年人领
域的立法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新“儿纲”强调尊重儿童主体地位，
鼓励和支持儿童参与家庭、社会和文化
生活， 创造有利于儿童参与的社会环
境。“未成年人立法工作所遵循的一个
重要原则就是儿童利益最大原则。 新

‘儿纲’ 把坚持鼓励儿童参与作为基本
原则之一，这意味着今后儿童作为主体
不但要参与， 而且要以他们为中心，更
多地征求他们的意见或看法，更多地发
挥儿童的主体性地位。 这是比原来有所

进步的。 ”田相夏说。
与此同时，新“儿纲”的问题导向更

加清晰。“孩子的问题其实更多是来自于
家庭而非孩子自身。 新‘儿纲’新添家庭
和安全两个新领域，问题导向更加清晰，
目标、 具体措施都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
问题。 ”田相夏说。

新“儿纲”的责任导向更加具体。“如
果民政等相关部门、学校、街道、司法机
关都没有明确责任， 那儿童主体地位就
很难落实。 ”在田相夏看来，与以往相比
此次新“儿纲”更加强调规则。 原先的政
府责任规定得较笼统， 甚至有的还缺乏
法律依据。 现在则强调要以法律作为指
引，贯彻落实好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各
方应做到什么程度都有很明确的要求和
落实措施。 这就意味着未来我国的儿童
工作各方面都必须依法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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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两大领域
与上一轮 2011—2020 年“儿

纲”相比，新“儿纲”将儿童发展五大
领域拓展为七大领域， 在原来基础
上新增“儿童与安全”和“儿童与家
庭”两大领域。这也被视为新“儿纲”
的最大亮点。

分析为何会新增“儿童与安全”
领域，苑宁宁认为有多方面的考虑。
首先，从保障儿童权利、促进儿童健
康发展的角度来说， 人身安全毫无
疑问是最基本的保障也是底线要
求， 突出儿童安全会更有利于守住
底线。 其次，近些年来，由于各种各
样的原因，家庭、学校、社会、网络中
都出现了一些对儿童造成安全隐患
和风险的新情况，因此，有必要在新
形势下对儿童安全作出更加全面的
保障。此外，新增这一领域也是为了
紧密贴合新修订的未保法。“新修订
的未保法将安全作为一个主线来突
出，包括防止未成年人意外伤害，避
免对孩子施暴以及守护未成年人网
络安全、校园安全、食品安全等等。
因此，新‘儿纲’新增安全领域也是
为了落实最新的相关法律规定。”苑
宁宁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 我国目前有家庭 4.94 亿户，家
庭规模、家庭结构呈现出新的特点，
家庭领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比如，儿童家庭监护缺失、家长育儿
观存在误区、 亲子关系不尽和谐等
等。 同时，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对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对妇女儿童的
发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儿纲”
的另外一大亮点， 是将“儿童与家
庭”作为一个新领域单独提出。

“此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
利于进一步完善支持家庭的法律政
策，提升家庭的发展能力，增强儿童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从根
本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一个
重大举措。 ”苑宁宁指出，家庭是保
护未成年人、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发
展的第一责任主体。 国家不断发展
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
系，通过提供更加有效、全面的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促进和提升家庭当中
监护人教育子女的意识、 能力和水
平，提高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监护观、
养育观、成才观，为未成年人创造良
好的家庭环境。

提出八项目标
新“儿纲”从发挥家庭立德树人的

作用，培养儿童好思想、好品行、好习
惯，教育引导父母落实监护责任，树立
科学育儿的理念，积极践行和传承好家
风、建立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构建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完善支持家庭的
法律法规政策，提升家庭领域研究水平
等方面提出了八项目标和九项策略措
施。 那么，新“儿纲”的这些内容对未来
未成年人立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新‘儿纲’对于未来十年儿童发展
工作作出重要部署，立法要作出回应并
进行相应的调整。 ” 苑宁宁举例说，比
如，新“儿纲”在儿童与健康领域提出适
龄儿童普遍接受性教育，这对于未成年
人预防性侵害具有重大价值。 又如，新

“儿纲” 提出要逐步推进学前教育全面
普及， 还提出有针对性的目标和举措。
从促进儿童接受更好教育、搭建更完整
的教育体系来说，学前教育是需要重点
加强的立法。 再如，在儿童与法律保护

当中，新“儿纲”着重强化对儿童民事权
益的保障以及监护制度， 注重对性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控， 这些也都是未来
立法中需要加强的环节。

通过对新“儿纲”的梳理，田相夏认
为新“儿纲”指明的一些立法方向值得
关注。 比如，涉及儿童安全的相关立法、
有关儿童福利的立法、防控儿童伤害的
立法等等。“总之，当前最紧迫、最需要
解决的问题，就需要及时地通过立法来
解决。 ”

田相夏说，在新“儿纲”的指引之下，
今后立法要进一步加强可操作性， 涉及
儿童保护方面的立法应该更加精准化和
具体化，要有可操作、可落地的措施。 其
次，要注意发挥立法的指引性。涉及未成
年人保护、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的
法律应注重提示性作用或预防性作用，
通过柔性的法律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规
矩，“这将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

（据《法治日报》）

未来十年我国儿童发展目标任务有了

“路线图”。 《2021—2030 年中国儿童发展
纲要》（以下简称新“儿纲”）近日对外公布。
新“儿纲”共设置健康、安全、教育、福利、家
庭、环境、法律保护 7 个领域，提出 70 项主
要目标和 89 项策略措施。

近年， 我国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
全面发展的相关立法不断完善， 保障未成
年人权益的立法脚步不断加快。 今年 6 月
1 日起，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施行。目前，家庭教育
法正在制定当中。

那么，此次新“儿纲”中的新内容新变
化将如何影响未成年人相关立法？ 为贯彻
落实新“儿纲”，立法应作出何种调整？又有
哪些立法重点值得关注？ 一些业内人士对
此作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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